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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新增ERCP 装置应用项目 

建设单位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法人代表 谢兴文 联系人 王海默 联系电话 18793176430 

注册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和政西街 1 号 

项目建设地点 兰州市城关区和政西街 1 号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部 1 号楼二层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项目总投

资（万元） 1000 项目环保投

资（万元） 70 投资比例 
（环保投资/总投资） 7% 

项目性质 新建改建扩建其他 占地面积（m2） 34.86 

应

用

类

型 

放射源 
销售 I 类II 类III 类IV 类V 类 

使用 I 类（医疗使用）II 类III 类IV 类V 类 

非密封放

射性物质 

生产 制备 PET 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使用 乙丙 

射线装置 

生产 II 类III 类 

销售 II 类III 类 

使用 II 类III 类 

其他 / 

1.1 项目概述 

1.1.1 建设单位简介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和政西街 1 号，始建于 1958 年，现为综合性

国家三级乙等医院、西北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是甘肃省、兰州市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全国价格检测定点单位。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前身为

http://baike.so.com/doc/6634050.html�
http://baike.so.com/doc/4971255.html�
http://baike.so.com/doc/4971255.html�
http://baike.so.com/doc/4971255.html�
http://baike.so.com/doc/1502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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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铁路中心医院，建院已 50 多年。 

医院编制床位 610 张，设有 25 个临床医技科室、14 个职能科室和 7 个社区医疗服务

中心；医院现有职工 749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565 人，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学

术技术带头人等高级卫生技术人员 94 人，中级卫生技术人员 263 人；医院功能完备，学

科齐全，设有心血管、呼吸、消化、内分泌、普外、骨科、脑外科、泌尿、妇儿、五官、

口腔、皮肤、中医预防保健等 35 个专业学科；建有心脏病介入治疗中心、影像中心、腔

镜中心、ICU 病房；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外科、介入放射为医院的重点学科；介

入技术、消化内窥镜等微创技术处于省内先进水平，可治多种疑难杂症。医院除开展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项目外，现可开展单双腔心脏起博术、射频消融治疗各种心率失常、经

内镜胆道碎石取石和胆道支架及内镜下各种诊疗技术应用、人工晶体植入、全关节置换术、

椎间盘突出旋切术、腹腔镜下胆囊摘除和胃修补及阑尾切除术、肝叶切除术、食道支架植

入术、多种恶性肿瘤的选择性动脉灌注化疗及栓塞等技术项目。医院的固定资产近亿元,

有核磁共振、螺旋 CT、DSA 血管造影系统、全数字化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腔镜系

列等先进的医疗设备。 

1.1.2 核技术应用的目的和由来 

为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就医需求和医院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提升医院服务水平，扩展

医疗服务项目，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拟在住院部 1 号楼二层的中间位置改建ERCP装置手

术室（配套有控制室）1 间，并配套新增ERCP装置（125kV，250mA）1 台，该设备属于

II类射线装置。ERCP装置手术室及控制室由原来的肠胃镜手术室和控制室改建而成。

对照《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公告 2017 年第 66 号），该设备属于血管造影用 X 射线装置的分类范围，应为 II 类射

线装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及《关

本

项目中ERCP装置的应用目的和任务是：用于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ST）、内镜

下鼻胆汁引流术（ENBD）、内镜下胆汁内引流术（ERBD）等介入治疗。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项目建设单位在申请《辐射安

全许可证》前，应组织编制或者填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依照国家规定程序报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审批。 

http://baike.so.com/doc/677359.html�
http://baike.so.com/doc/677359.html�
http://baike.so.com/doc/677359.html�
http://baike.so.com/doc/5355450.html�
http://baike.so.com/doc/220288.html�
http://baike.so.com/doc/6725931.html�
http://baike.so.com/doc/6215639.html�
http://baike.so.com/doc/5400488.html�
http://baike.so.com/doc/4914051.html�
http://baike.so.com/doc/5745287.html�
http://baike.so.com/doc/3408996.html�
http://baike.so.com/doc/6314605.html�
http://baike.so.com/doc/662995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43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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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1

号），本项目属于“五十、核与辐射”中“191、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使用 II 类射线装

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形式应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因此，建设单位委托中辐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开展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新增 ERCP 装置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

作，委托书见附件 1。 

在接受委托后，评价单位对本项目进行现场调查，同时委托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

公司对本项目所处场所进行了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继而在查阅设计资料的基础上，结合

本项目的辐射危害特征，从辐射防护的角度论证项目的可行性，按照《辐射环境保护管理

导则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HJ 10.1-2016）的要求，编

制完成了本环境影响报告表。 

1.1.3 项目目前建设情况 

目前，该项目 ERCP 装置机房已建好，ERCP 设备暂存于仓库中，尚未投入使用。 

1.2 项目概况 

1.2.1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拟在住院部 1 号楼二层的中间位置改建

ERCP 装置手术室及控制室各 1 间，该房间原用途为普通治疗室（无历史开展核技术利用

相关项目的情况）；新增 1 台Ⅱ类射线装置 ERCP 装置，额定管电压 125kV，额定管电流

250mA，用于医疗诊断及介入治疗。其中： 

配套辅助用房控制室1间，建筑面积19.8 m2。 

ERCP机房面积34.86m2，净空尺寸：长7.10m×宽4.91m×高4.20m。 

ERCP机房屏蔽防护情况： 

1）东、南、北墙体：24cm加气块隔墙+4cm防护涂料（厂家折算：3mmPb），总铅

当量折算： 3mm铅当量； 

2）：西侧墙体（至控制室的隔墙）：24cm加气块隔墙+3.5cm防护涂料（厂家折算：

2.5mmPb）+1.5mm铅板，总铅当量折算：4mm铅当量； 

3）顶棚：15cm厚混凝土（1.8mmPb）+4cm防护涂料（厂家折算：3mmPb），总铅当

量折算： 4.8mm铅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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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坪：15cm厚混凝土（1.8mmPb）+4cm防护涂料（厂家折算：3mmPb） 

总铅当量折算： 4.8mm铅当量； 

5）防护门（2扇）：内衬3.0mm厚铅板（3mmPb）； 

6）观察窗：3.0mm铅当量（3mmPb）。 

本项目主要设备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2.1-1。 

表 1.2.1-1  本项目主要设备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 
设备 
名称 型号 类别 数量 主要参数 单台手术平均

照射时间 
单台设备最大出束

时间 

ERCP SIEMENS CIOS 
ALPHA Ⅱ类 1 125kV，250mA 

摄影 2min/台
透视 8min/台 

摄影 3h/a 
透视 12h/a 

备注：根据医院提供资料，手术量最多 90 台/年。 

1.2.2 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 

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见表 1.2.2-1。 

表1.2.2-1  项目组成及主要的环境问题表 

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 
施工期 运营期 

主体工程 

拟在住院部 1#楼二层的中间位置改建

ERCP 装置手术室（配套有控制室）1 间，

新增 1 台 ERCP 装置，最大管电压 125kV，

最大管电流 250m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ERCP 机房有效使用面积 34.86m2，ERCP
装置机房东、南、北墙体采用 24cm 加气

块隔墙+4cm 防护涂料，西侧墙体（至控

制室的隔墙）采用 24cm 加气块隔墙

+3.5cm 防护涂料，顶棚采用 15cm 厚混凝

土+4cm 防护涂料，地坪采用 15cm 厚混凝

土+4cm 防护涂料， 2 扇铅防护门均内衬

3mm 铅板，观察窗采用 3.0mm 铅当量。 

利用既有设施，无施

工期遗留问题。设备

安装调试期间，设备

包装固废、射线装置

安装调试阶段产生

X 射线等污染物。 

Х射线、臭

氧、噪声、

医疗废物 

辅助工程 ERCP 装置配套房间：控制室 1 间。 / 

公用工程 排水、配电、供电和通讯系统等 生活污水、生活垃

圾、电力、通讯依托

医院原有设施，无施

工期遗留问题 

/ 

办公及生活设施 医生办公室等 
生活废水、

生活垃圾 

1.3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1）劳动定员：本项目ERCP装置辐射安全管理职能部门为医院放射科，本项目拟配

备3名工作人员，均从现有辐射工作人员内部进行调配，在本项目投入运行之后停止其原

有辐射工作内容，因此不涉及叠加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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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制度：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年工作按 250 天计。 

1.4 项目地理位置和周边保护目标关系 

1.4.1 地理位置及项目周边环境 

（1）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和政西街 1 号，东经 103°50'15.11"，北纬

36°2'27.12"。医院的北侧临和政西路，隔路为和政小区；医院的西侧为医院住宅楼，距离

本项目的最近距离约 75m；医院的南侧为铁一院文化宫及建设银行；医院的东侧临和政路，

隔路为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地理位置详见图 1.4.1-1，项目外环境关系及评价范围示意图见图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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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本项目位置 

评价范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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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2  项目外环境关系及评价范围示意图 

 

（2）本项目的ERCP装置 

本项目新增的ERCP设备拟建于医院住院部1号楼二层，整个外环境关系为：1号楼的

东侧为门诊楼，南侧为院区绿化，西侧为行政楼，西侧约75m处为医院住宅楼，北侧为住

院部2号楼。项目50m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情况详见图1.4.1-2。 

本项目ERCP装置具体拟建于1号楼二层的中间位置，ERCP装置机房的北侧为接待厅

及休息等候区，东侧为走廊，南侧为电梯及楼梯间，西侧为控制室，楼上为治疗室，楼下

为自习室。ERCP装置机房平面布置图详见图1.4.1-3。 

评价范围线 

本项目ERCP机房位置 

医院轮廓范围线 

E 座 

门诊

楼 

75m 

院区构筑物示意（余同） 

3#楼 

制剂楼 

1#楼 

行政楼 

50m 

50m 

50m 

2#楼 

住宅 

中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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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3  ERCP 装置机房平面布置图 

1.5 选址、布局合理性分析 

本辐射项目位于医院内部，不新增土地，项目用地属于医疗卫生用地，辐射机房具体

拟建于医院住院部 1 号楼的二层，如图 1.4.1-2。项目 50m 评价范围内无环境敏感因素，

机房平面布局和建设时充分考虑了对周围环境和人员的安全防护，采取的屏蔽措施和安全

防护措施满足《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要求，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的选址合理。 

本项目ERCP装置机房位于住院部1号楼的二层，该区域相对独立。如图1.4.1-3，ERCP

装置机房的北侧为接待厅及休息等候区，东侧为走廊，南侧为电梯及楼梯间，西侧为控制

室，楼上为治疗室，楼下为自习室。周围无明显环境制约因素。ERCP机房采取了防辐射

的屏蔽措施，能够满足放射诊疗需求，并且保证相邻场所的防护安全，因此，本项目工作

场所布局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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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第 29 号修改，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一、鼓励类十三、医药 5、新型医用

诊断设备和试剂、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高端放射治疗设备，电

子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外科设备，新型支架、假体等高端植入介入设备与材料及增

材制造技术开发与应用，危重病用生命支持设备，移动与远程诊疗设备，新型基因、蛋白

和细胞诊断设备”之规定，本项目属于“介入设备的应用”类项目，属于鼓励类，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 

1.7 医疗照射正当性分析 

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4.3 辐射防护要

求”，“4.3.1 实践的正当性 4.3.1.1 对于一项实践，只有在考虑了社会、经济和其他有关

因素之后，其对受照个人或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足以弥补其可能引起的辐射危害时，该实践

才是正当的。”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地理位置优越，病人能够就近治疗；ERCP 装置的应用，有其他

技术无法替代的特点，在延缓病情、保证病人健康、挽救病人生命方面能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本项目的应用将为病人提供一个优越的诊疗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

社会效益；同时将提高医院的档次及服务水平，吸引更多的就诊人员，在保证病人健康的

同时也为医院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本项目的应用对受电离辐射照射的个人和社

会带来的利益要远大于其可能引起的辐射危害，项目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于辐射防护“医疗照射正当性”的要求。 

1.8 评价目的 

（1）对于本项目周围区域辐射环境现状进行监测，掌握区域辐射环境现状水平。 

（2）分析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对工作人员和公众以及环境造成的辐射影响。 

（3）评价辐射防护措施效果，提出减少辐射危害的措施，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管理提供依据。 

（4）对不利影响和存在的问题提出防治措施，把辐射影响减少到“可合理达到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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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低水平”。 

（5）通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为建设单位环境保护和公众利益给予技术支持。 

（6）为建设单位的辐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9 环保投资一览表 

本项目总投资为 1000 万元，环保投资 70 万元，投资比例 7%。 

表 1.9-1  环保投资一览表 
辐射安全措施 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辐射

防护

措施 

辐射屏蔽措施 
屏蔽墙、屏蔽门、铅玻璃、通风系统、安全联锁

等 
43 

辐射安全培训 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每五年参加复训（已有） 2 
个人剂量监测 对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进行定期监测（已进行） 1 

个人防护用品 

铅防护服、铅背心、铅眼镜等个人防护用品 3
套（拟购） 

9 

0.5mm 铅当量铅屏风 1 套（拟购） 5 
个人剂量计（已有，建议手术医生配置 2 台/人）， 
个人剂量报警仪 2 台 

4 

场所监测 
自主监测、年度监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拟进

行） 
3 

警示标志 
机房外设置有限的警示标志和工作状态指示灯

（拟设置） 
2 

监测

设备 
环境 X-γ辐射监测仪（拟购）1 台 1 

环保投资合计 70 
本项目总投资 1000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7% 

1.10 建设单位原核技术利用项目许可情况 

（1）原有核技术项目回顾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4年 1月 7日为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颁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证书编号为：甘环辐证[A0123]。辐射安全许可证种类和范围为：使用 V 类放射源和Ⅱ类、

Ⅲ类射线装置；使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辐射安全许可证有限期至 2019 年

1 月 7 日，目前延期手续正在办理中。 

医院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许可情况详见表 1.10-1、1.10-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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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1  原辐射安全许可证上已许可的放射源一览表 

序号 核素 类别 
总活度（贝可）/活度

（贝可）×枚数 
活动种类 备注 

1 Cs-137 V 类 3.33E+06 已停用 于 2018 年 5 月 4 日移交

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中

心收贮，核素暂停使用。 2 Cs-137 V 类 7.4E+05 已停用 

表 1.10-2  原辐射安全许可证上已许可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场所等级 年最大用量（贝可） 活动种类 备注 

1 I-125 乙级 2.22E+07 使用 
现有所有核素均已停

用；现有核医学科场所

及配套设施保留。 

2 I-131 乙级 3.7E+09 使用 

3 Sr-89 乙级 1.48E+08 使用 

4 Tc-99 乙级 1.85E+11 使用 

5 P-32 乙级 3.7E+08 使用 

表 1.10-3  原辐射安全许可证上已许可的射线装置一览表 

序号 装置名称 类别 
装置数

量 
活动类别 

目前项目

情况 
备注 

1 数字血管平板机 Ⅱ类 1 台 使用 使用 

/ 

2 16 层螺旋 CT III 类 1 台 使用 使用 
3 数字胃肠机 III 类 1 台 使用 使用 
4 DR III 类 2 台 使用 使用 
5 乳腺钼靶机 III 类 1 台 使用 已停用 
6 X 摄片机 1（门诊） III 类 1 台 使用 已停用 
7 X 摄片机 2（门诊） III 类 1 台 使用 已停用 
8 透视机（门诊） III 类 1 台 使用 已停用 
9 透视机（体检中心） III 类 2 台 使用 已停用 
10 移动式 X 射线机 1 III 类 1 台 使用 使用 

11 牙片机 III 类 1 台 使用 使用 

12 Hy-450医用X线机 III 类 1 台 使用 使用 

13 
SGY-Ⅱ数字式骨密

度测定仪 
III 类 1 台 使用 使用 

（2）医院辐射安全管理现状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相关辐射防护法律、法规，配合各级环保部门监督和

指导，辐射防护设施的运行、维护、检测工作良好，在辐射安全和防护制度的建立、落实

以及档案管理等方面运行良好。 

①医院已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机构内设立了领导小组），并建立了一

系列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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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现有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适用于医院对维持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的日常运

行，本环评建议医院修订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将卫生和环保制度分别列为两项制度，

并增加辐射工作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射线装置设备检修维护制度、辐射

工作人员培训制度、辐射工作场所监测制度等内容。 

②该医院目前辐射工作人员共 69 名均已参加了由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组织的辐

射安全与防护培训班，并取得合格证明。 

本环评要求：医院应按照环保法规要求每五年安排复训一次，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需

取得射安全和防护培训合格证书后方可上岗工作，必须做到持证上岗。 

③医院为每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辐射工作期间，辐射工作人员均佩戴

了个人剂量计，每 3 个月送检一次，建立了完善的剂量健康档案。建设单位委托甘肃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工作。 

④医院为每位辐射工作人员建立了职业健康体检档案，医院提供的最新的职业健康体

检报告为 2019 年 11 月 27 日的，根据体检报告显示，未检出疑似放射病例。 

本环评要求：医院应按照环保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

体检，并建立档案存档；一旦发现有工作人员已不适合继续从事辐射工作，应该尽快给予

相应的措施。 

⑤医院辐射工作场所设置有电离辐射警示牌、工作指示灯等。根据不同项目实际情况

划分辐射防护控制区和监督区，采取分区管理，进行积极、有效的管控。 

⑥据医院介绍，自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开展以来，未发生过辐射事故。 

 

本环评要求：医院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年度监测，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直至满足标准要求；医院应每年 1 月 31 日前进行上一年度评估并撰写年度辐射评

估报告，应定期进行辐射事故应急演习并记录演练情况。 

 

 

 

 



 

- 13 - 

 

表 2 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动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储存方式与地点 备注 

 
本次环评

不涉及 
       

         
注：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是何种核素以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n/s）。 
 
 

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号 核素名称 
理化性

质 
活动种

类 
实际日最大

操作量（Bq） 
日等效最大操

作量（Bq） 
年最大用量 
（Bq） 

用途 操作方式 
使用场

所 
储存方式

与地点 

 
本次环评

不涉及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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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射线装置 
（一）加速器：包括医用、工农业、科研、教学等用途的各种类型加速器 
序

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粒子 

最大能量

（MeV） 
额定电流（mA）

/剂量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本次环评

不涉及 
         

 
（二） X 射线机，包括工业探伤、医用诊断和治疗、分析等用途 

序

号 
名称 

类

别 
数

量 
型号 

最大管

电压

（kV） 

最大管

电流

（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1 ERCP 装置 II 1 
SIEMENS CIOS 

FUSION 
125 250 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 住院部 1 号楼二层 新增 

 以下空白         
 
（三）中子发生器，包括中子管，但不包括放射性中子源 

序

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

压（kV） 
最大靶电

流（μA） 
中子强

度（n/s） 
用途 

工作场

所 

氚靶情况 
储存方式

与地点 
活度

（Bq） 
储存

方式 
数

量 

 
本次环评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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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名称 状态 
核素

名称 
活度 

月排

放量 
年排放

总量 
排放口

浓度 
暂存

情况 
最终去向 

O3 气体 / / 
极少

量 
极少量 

极低浓

度 
/ 

经大气扩散稀

释，其影响可

不考虑。 

NOX 气体 / / 
极少

量 
极少量 

极低浓

度 
/ 

经大气扩散稀

释，其影响可

不考虑。 

药棉、纱

布、手套

等医疗

废物（无

放射性

普通废

物） 

固体 / / 

约3kg
（90
台手

术/年
计） 

约 36kg
（90 台

手术/
年计） 

极低浓

度 
/ 

采用专门的收

集容积集中回

收后，转移至

医疗废物暂存

库，按照医疗

废物执行转移

联单制度，由

当地医疗废物

处理机构定期

统一处理。 
         
注：1、常见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 mg/L，固体为 mg/m3，气态为 mg/m3；

年排放总量用 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弃物要标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单位分别为 Bq/L（kg、m3）

和活度（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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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价依据 

法 

规 

文 

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

2014 年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

十四号，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六号，2003 年，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修改，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部令第

44 号，2017 年，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 号修

改）；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 

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2019 年实施）；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 年 1 月 18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公布；根据 2008 年 11 月 21 日环境保护部 2008

年第二次部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

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7 年 12 月 12 日环境保护部第五次部

务会议通过的环境保护部令第 47 号《环境保护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2019 年 8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令第 7 号《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

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9）《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部令第 18 号，2011 年，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0）《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5 号，2007 年）； 

http://www.waizi.org.cn/doc/61369.html�
http://www.waizi.org.cn/doc/613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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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告，公告 2017 年第 66 号，2017 年 12 月 6 日起实施）； 

（12）《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19 号，2014 年 11 月 28 日，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3）《关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有关事项的公告》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57 号，2019 年 12 月 23 日，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14）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0 年本）的通知》（甘环发【2020】45 号，2020

年 5 月 14 日印发）。 

 

技术

标准 

 

（1）《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的内容和格式》（HJ10.1-2016）； 

（2）《环境地表 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61-2001）； 

（4）《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5）《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6）《医疗照射防护基本要求》（GB179-2006）； 

（7）《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13）。 
 

其 

他 

技 

术 

资 

料 

（1）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2）《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甘环辐证[A0123]； 

（3）其它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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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7.1 评价范围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仅针对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新增 ERCP 装置应用项目进行评

价。 

ERCP 装置应用项目属于Ⅱ类射线装置使用项目，根据《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HJ10.1-2016）中“1.5 评价

范围和保护目标：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应用项目的评价范围，通常取装置所在场所实体

屏蔽物质边界外 50m 的范围”，根据本项目的辐射特点，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电离辐

射经有效的屏蔽后对周围影响较小，且主要影响人员是射线装置工作场所临近的职业

工作人员及公众，因此，确定本项目评价范围为 ERCP 装置机房实体屏蔽边界外 50m

区域内的周围环境（包络范围见图 1.4.1-2）。 

7.2 评价因子 

本项目评价因子为 X 射线。 

7.3 保护目标 

本项目 ERCP 装置具体拟建于住院部 1 号楼的二层，机房的北侧为接待厅及休息

等候区，东侧为走廊，南侧为电梯及楼梯间，西侧为控制室，楼上为治疗室，楼下为

自习室。ERCP 装置机房平面布置图详见图 1.4.1-3。结合本项目的评价范围，确定本

评价项目的环境保护目标是从事该项目辐射工作的医务人员及辐射工作场所周围

50m 范围内活动的非本项目工作人员和公众人员。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详见表 7.3-1。 

表7.3-1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信息 

分类 位置描述 方位 保护目标 
最近距

离（m） 
备注 

剂量约束值

（mSv/a） 
职业

人员 
ERCP 装置机房 机房内 手术医生、护

士、工作人员 
0.5 

3 人 5 
控制室 机房西侧 3.0 

公众

人员 

接待厅及休息等候区 机房北侧 

非辐射工作

人员及公众 

4.0 

流动人

员 
0.25 

走廊 机房东侧 3.0 
电梯及楼梯间 机房南侧 4.0 

治疗室 楼上 3.5 

自习室 楼下 2.5 

项目所在楼其他楼层，

项目西侧行政楼、评价

范围内院内空地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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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评价标准 

7.4.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本标准适用于实践和干预中人员所受电离辐射照射的防护和实践中源的安全。 

①剂量限值 

第4.3.2.1款应对个人受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本标准6.2.2规定的特殊情

况外，由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当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

的总当量剂量不超过附录B（标准的附录B）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不应将剂量限

值应用于获准实践中的医疗照射。 

附录B 

B1.1 职业照射 

第B1.1.1.1款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

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

20mSv；d）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500mSv； 

本项目取其四分之一，即不超过5mSv作为辐射工作人员的年照射管理剂量约束

值；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不超过125mSv。 

第B1.2款公众照射 

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

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本项目取其四分之一，即不超过0.25mSv作为公众的年照射管理剂量约束值。 

6.4 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 

应把辐射工作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以便于辐射防护管理和职业照射控制。 

6.4.1控制区 

6.4.1.1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把需要和可能需要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的区

域定为控制区，以便控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并预防潜在照

射或限制潜在照射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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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监督区 

6.4.2.1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将下述区域定为监督区：这种区域未被定为控制

区，在其中通常不需要专门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但需要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

监督和评价。 

7.3.2《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诊断放射学、牙科放射学和介入放射学用设备防护性能、机房

防护设施、X射线诊断操作的通用防护安全要求及其相关检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医

用诊断放射学、牙科放射学和介入放射学实践。 

5、X射线设备机房防护设施的技术要求 

5.1 X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应充分考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周围场所的人

员防护与安全。 

5.2 每台X射线机（不含移动式和携带式床旁摄影机与车载 X射线机）应设有单

独的机房，机房应满足使用设备的空间要求。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X射线机房，其

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最小单边长度应不小于表7.3.2-1要求。 

表 7.3.2-1  X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使用面积及单边长度 

设备类型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用面积m2 机房内最小单边长度 m 

单管头 X射线机 20 3.5 

5.3 X射线设备机房屏蔽防护应满足如下要求： 

a）不同类型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应不小于表 7.3.2-2要求。 

表 7.3.2-2  不同类型射线装置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应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mm 非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mm 

介入 X射线设备机房 2 2 

c）应合理设置机房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机房的门和窗应有其所在墙壁相同

的防护厚度。设于多层建筑中的机房（不含顶层）顶棚、地板（不含下方无建筑物的

）应满足相应照射方向的屏蔽厚度要求。 

5.4在距机房屏蔽体外表面0.3m处，机房的辐射屏蔽防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a）具有透视功能的X射线机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

不大于2.5μSv/h；测量时，X射线机连续出束时间应大于仪器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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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机房应设有观察窗或摄像监控装置，其设置的位置应便于观察到患者和受检者

状态。 

5.6机房内布局要合理，应避免有用线束直接照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不得堆放

与该设备诊断工作无关的杂物；机房应设置动力排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5.7机房门外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放射防护注意事项、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

，灯箱处应设警示语句；机房门应有闭门装置，且工作状态指示灯和与机房相通的门

能有效联动。 

5.8患者和受检者不应在机房内候诊；非特殊情况，检查过程中陪检者不应滞留在

机房内。 

5.9每台X射线设备根据工作内容，现场应配备不少于表7.3.2-3基本种类要求的工

作人员、患者和受检者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其数量应满足开展工作需要，对陪

检者应至少配备铅防护衣；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0.25mmPb；

应为不同年龄儿童的不同检查，配备有保护相应组织和器官的防护用品，防护用品和

辅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0.5mmPb。 

5.10机房防护设施应满足相应设备类型的防护要求。 

表 7.3.2-3  个人防护用品好辅助防护设施配置要求 

放射检查类型 
工作人员 患者和受检者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介入放射学操作 

铅橡胶围裙 
、铅橡胶帽子、
铅橡胶颈套、铅
防护眼镜 
选配：铅橡胶手
套 

铅悬挂防护屏、
铅防护吊帘、床
侧防护屏、床侧
防护帘 
选配：移动铅防
护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
裙（方形）或方巾、
铅橡胶颈套、铅橡
胶帽子、阴影屏蔽
器具 

—— 

注：“——”表示不需要求。 

7.3.3《医用 X射线个人防护材料及用品标准》（GBZ 176-2006） 

第13.2款应用中的检查 

使用中的个人防护材料及用品每年应至少自行检查2次，防止因老化、断裂或损

伤而降低防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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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款使用年限的要求 

个人防护材料及用品的正常使用年限为 5年，经检查并符合防护要求时可延至 6

年。 

7.3.4《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4.3.1常规监测的周期应综合考虑放射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所受剂量的大小、剂

量变化程度及剂量计的性能等诸多因素。常规监测周期一般为1个月，最长不得超过3

个月。 

5.2.3对于强贯穿辐射和弱贯穿辐射的混合辐射场，弱贯穿辐射的剂量贡献≤10%

时，一般可只监测Hp(10)；弱贯穿辐射的剂量贡献＞10%时，宜使用能识别两者的鉴

别式个人剂量计，或用躯体剂量计和局部剂量计分别测量Hp(10)和Hp(0.07)。 

5.3.1对于比较均匀的辐射场，当辐射主要来自前方时，剂量计应佩戴在人体躯干

前方中部位置，一般在左胸前或锁骨对应的领口位置；当辐射主要来自人体背面时，

剂量计应佩戴在背部中间。  

5.3.2对于如介入放射学、核医学放射药物分装与注射等全身受照不均匀的工作情

况，应在铅围裙外锁骨对应的领口位置佩戴剂量计。  

5.3.3对于5.3.2所述工作情况，建议采用双剂量计监测方法（在铅围裙内躯干上再

佩戴另一个剂量计），且宜在身体可能受到较大照射的部位佩戴局部剂量计(如头箍剂

量计、腕部剂量计、指环剂量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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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8.1 项目地理位置和场所描述 

8.1.1 地理位置 

兰州，甘肃省省会，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要的

中心城市之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和政西街1号，东经103°50'15.11"，北纬

36°2'27.12"。医院的北侧临和政西路，隔路为和政小区；医院的西侧为医院住宅楼，

距离本项目的最近距离约75m；医院的南侧为铁一院文化宫及建设银行；医院的东侧

临和政路，隔路为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地理位置详见图1.4.1-1。 

8.1.2 项目场所描述 

本项目新增的ERCP设备拟建于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部1号楼的二层，整个外

环境关系为：1号楼的东侧为门诊楼，南侧为院区绿化，西侧为行政楼，西侧约75m

处为医院住宅楼，北侧为住院部2号楼。 

项目50m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情况详见图1.4.1-2。 

本项目ERCP装置具体拟建于1号楼二层的中间位置，ERCP装置机房的北侧为接

待厅及休息等候区，东侧为走廊，南侧为电梯及楼梯间，西侧为控制室，楼上为治疗

室，楼下为自习室。 

ERCP装置机房平面布置图详见图1.4.1-3。 

8.2 辐射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受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委托，中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中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具有辐射监测资质的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

司对本项目 X 射线装置应用场所及周边环境进行辐射环境现状监测。 

8.2.1 监测项目以及监测点位 

（1）监测项目 

环境 X-γ空气吸收剂量率。 

（2）监测点位 

https://baike.so.com/doc/3890759-40840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84180-6497650.html�
https://baike.so.com/doc/9202852-953612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81831-60947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7058902-7281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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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的平面布置和周围环境情况布设监测点。 

具体监测点位详见图 8.2.1-1。 

 
图 8.2.1-1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现状监测布点图 

 
 

8.2.2 监测时间与条件 

监测时间：2019 年 12 月 18 日 

环境条件：天气：晴；温度 18℃，相对湿度 50%。 

8.2.3 监测使用仪器及测量方法 

监测仪器详见表 8.2.3-l。 
表 8.2.3-1  X-γ辐射监测仪器参数表 

仪器型号 环境级 X-γ剂量仪 

生产厂家 西安西核彩桥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编号 05033018 

能量范围 45keV～3MeV(±30%) 

量程（校准） 0.001～1500μSv/h，0～9999mSv 

检定单位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华东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校准证书 2019H21-20-1752488001 

ERCP 装置机房拟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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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日期 2019 年 03 月 13 日～2020 年 03 月 12 日 

 

8.2.4 监测质量保证 

根据《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一般规定》（GB 8999-1988）、《环境地表γ辐射

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和《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61-2001）

中有关辐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一般程序和实验室的质量体系文件（包括质量手册、程

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保证此次监测结果科学、有效。辐射环

境监测质量保证主要内容有： 

①监测机构通过了计量认证； 

②监测前制定了详细的监测方案及实施细则； 

③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④监测所用仪器已通过计量部门校准、检定合格，且在校准、检定有效使用期内

使用。监测仪器与所测对象在量程、响应时间等方面相符合，以保证获得准确的测量

结果。测量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严格按照《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及仪器作业

指导书的有关规定执行；  

⑤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上

岗； 

⑥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⑦现场监测严格按照规定的监测点位、方法、记录内容等进行，按照统计学原则

处理异常数据和监测数据； 

⑧建立完整的文件资料。仪器校准说明书、监测方案、监测布点图、测量原始数

据、统计处理程序等全部保留，以备复查；  

⑨监测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审核，签发。 

8.2.5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 

本项目X-γ辐射剂量率现状监测数据见表8.2.5-1，监测布点图见图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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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5-1  环境背景 X-γ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平均值 标准差 

1# 机房内部 0.089 0.008 

2# 走廊 0.090 0.009 

3# 大厅 0.088 0.007 

4# 楼梯间 0.094 0.006 

5# 控制室 0.087 0.007 

6# 机房上方治疗室 0.088 0.005 

7# 机房下方自习室 0.091 0.005 

8# 观察窗 0.090 0.006 

9# 医护人员防护门 0.093 0.007 

10# 受检者防护门 0.088 0.007 

注：1、测量时探头距离地面约 1m；2、所有测量值均未扣除宇宙射线，每个监测点测量 5 个数据取平均；3、

测量值经校准因子修正。 

8.3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分析 

从表 8.2.5-1 中的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拟建 ERCP 装置机房周围监测的 X-γ辐

射剂量率监测结果在 87~94nGy/h 之间，与《甘肃省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

中甘肃省建筑物室内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范围值约为（33.5～166.6）nGy/h 相比，

无显著差异，表明拟建项目周围辐射环境处于当地正常水平，无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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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工程分析与源项 

9.1 施工期工艺分析 

本项目 ERCP 装置只有在开机曝光过程中才会产生 X 射线，并随着机器的开、关

而产生和消失。ERCP 装置在建设期未通电运行，因此，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辐射影

响，也无放射性废气、废水及固体废弃物产生。 

 

9.2 工程设备和工艺分析 

9.2.1 ERCP 设备组成 

ERCP 是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的英文首写字母（Enc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由带有影像增强器电视系统的 X 射线诊断机、高

压注射器、电子计算机图象处理系统、操作台、磁盘或磁带机、多幅照相机组成。 

9.2.2 ERCP 装置工作原理 

X 射线装置主要由 X 射线管和高压电源组成。X 射线管由安装在真空玻璃壳中的

阴极和阳极组成。阴极是钨制灯丝，它装在聚焦杯中。当灯丝通电加热时，电子就“蒸

发”出来，而聚焦杯使这些电子聚集成束，直接向嵌在金属阳极中的靶体射击。高电

压加在 X 射线管的两极之间，使电子在射到靶体之前被加速达到很高的速度。靶体一

般采用高原子序数的难熔金属制成。 

ERCP 是指将十二指肠镜插至十二指肠，找到十二指肠乳头，由活检管道内插入

造影导管至乳头开口部，注入造影剂后 X 线摄片，以显示胰胆管的技术。 

9.2.3 ERCP 装置工作流程及产污节点分析 

①接诊病人后，向病人告知可能受到的辐射危害； 

②病人准备完毕进入机房摆位、固定，然后进入机房内对病人进行局部消毒处理

和局部防护处理； 

③医生进行插镜（十二指肠镜经口依次通过食管、胃、进入十二指肠降段，找到

十二指肠乳头）、插管（将导管插入乳头），配合透视注入造影剂； 

④完成造影剂注入后，医生退出机房，通过控制室操作台对病人进行拍片，得到

病人病灶部位清晰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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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根据拍片结果，医生再次进入机房内配合内镜对病人病灶部位进行相应治疗。 

ERCP 装置操作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见图 9.2.3-1。 

 
图 9.2.3-1  ERCP 装置操作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本项目 ERCP 装置 专用 X 线成像系统进行出束曝光时分为两种情况： 

①拍片（摄影）：操作人员一般采取隔室操作的方式（即操作医师在控制室内对

病人进行曝光），医生通过铅玻璃观察窗和操作台观察机房内病人情况，并通过对讲

系统与病人交流。 

②透视：病人需进行介入手术治疗时，为更清楚的了解病人情况时会有连续曝光，

并采用连续脉冲透视，此时医生位于射线装置配备的铅帘后面，并穿戴铅服、铅眼镜

等在机房内进行同室介入手术室操作。 

由图 9.2.3-1 可知，项目使用 ERCP 射线装置主要污染物因子为 X 射线与臭氧。 

 

9.3污染源项描述 

X射线装置在辐射场中产生的射线通常分为二类：一类为有用线束（又称初级辐

射），是直接由X射线管出射口发出，经限束装置准直能使受检部位成像的辐射线束；

另一类为非有用线束（又称次级辐射），包括有用线束照射到受检者身体或诊断床等

其他物体时产生的散射线和球管源组件防护套泄漏发出的漏射线。 

有用线束能量相对较高，剂量较大，而散射线和漏射线的辐射剂量相对较小。X

射线装置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辐射影响及影响途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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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正常工况 

（1）采取隔室操作，并且在设备安全和防护硬件及措施到位的正常情况下，射

线装置机房外的工作人员及公众基本上不会受到X射线的照射。 

（2）进行介入手术治疗时，机房内进行手术操作的医生和医护人员会受到一定

程度的X射线外照射。 

本项目ERCP装置运行时诊断结果在显示屏上观察或采用数字技术机打印，不使

用胶片摄影，不会产生废显（定）影液、废胶片和报废感光原料。 

X射线装置运行时，机房内会有微量臭氧、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产生。 

9.3.2事故工况 

（1）在射线装置出束时有人员误入机房，引起误照射； 

（2）联锁装置出现故障，在屏蔽门没有关闭的情况下出束，对门外人员造成的

误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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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10.1 项目安全措施 

10.1.1工作场所布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 ERCP 装置位于医院的住院部 1 号楼的二层，所在机房六面情况（东、南、

西、北、上、下）如表 10.1.1-1 所示，工作场所布局详见图 10.1.1-1。 
表 10.1.1-1  ERCP 装置工作场所周边布局一览表 

序号 所在区域 辐射场所 方位 周边房间及场所 

1 
住院部 1 号

楼的二层 
ERCP 装置

机房 

东 走廊 
南 电梯及楼梯间 
西 控制室 
北 接待厅及休息等候区 
楼上 治疗室 
楼下 自习室 

 

图 10.1.1-1  本项目 ERCP 装置机房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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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辐射工作场所分区管理 

10.1.2.1分区依据和原则 

为了便于加强管理，切实做好辐射安全防护工作，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在辐射工作场所内划出控制区和监督区，在

项目运营期间采取分区管理措施。 

控制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控制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预

防或限制潜在照射，要求或可能要求专门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的限定区域。在控制区

的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处设立醒目的警告标志，并给出相应的辐射水平和污染水平

指示。运用行政管理程序（如进入控制区的工作许可证）和实体屏蔽（包括门锁和联

锁装置）限制进出控制区，放射性操作区应与非放射性工作区隔开。 

监督区：未被确定为控制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

但要不断检查其职业照射状况的区域。在监督区入口处的合适位置张贴辐射危险警示

标记；并定期检查工作状况，确认是否需要防护措施和安全条件，或是否需要更改监

督区的边界。 

10.1.2.2本项目分区管理情况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等相关标准对控

制区和监督区的定义，结合项目辐射防护情况，结合项目诊治、辐射防护和环境情况

特点，将ERCP装置所在机房划为控制区，ERCP装置机房周边场所如控制室划为监督

区。ERCP装置机房控制区和监督区划分情况见表10.1.2.2-1和图10.1.2.2-1。 

表 10.1.2.2-1  ERCP 装置机房控制区和监督区的划分情况 

序号 场所名称 控制区 监督区 

1 ERCP 装置机房 机房内部 机房西侧的控制室 

 

管理要求：控制区通过实体屏蔽措施、警示标志等进行控制管理，在射线装置使

用时，除介入治疗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外，禁止其他人员进入；监督区通过辐射警示标

志提醒人员尽量避开该区域，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对监督区进行监测、检查，如

果发现异常应立即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方可继续使用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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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控制区             监督区 

 

图 10.1.2.2-1  辐射场所分区示意图 
 

10.1.3ERCP 装置机房辐射屏蔽设计 

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 ERCP 装置机房防护设计方案，将机房各屏蔽体的主要技术

参数列表分析，并根据《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中对 X 射

线机房防护设计的技术要求、最小有效使用面积及最小单边长度要求，对本评价项目

屏蔽措施进行对照分析，结果见表 10.1.3-1、表 1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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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3-1  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拟采取屏蔽防护措施分析 

机房名称 屏蔽体 屏蔽防护设计厚度 总铅当量 标准要求 是否符合

要求 

ERCP 机

房 

东、南、

北墙体 
24cm 加气块隔墙+4cm 防护涂

料（厂家折算：3mmPb） 
3.0mmPb 2.0mmPb 符合 

西侧墙体

（至控制

室的隔

墙） 

24cm 加气块隔墙+3.5cm 防护

涂料（厂家折算：2.5mmPb）
+1.5mm 铅板 

4.0mmPb 2.0mmPb 符合 

顶棚 
15cm 厚混凝土（1.8mmPb）
+4cm 防护涂料（厂家折算：

3mmPb） 
4.8mmPb 2.0mmPb 符合 

地坪 
15cm 厚混凝土（1.8mmPb）
+4cm 防护涂料（厂家折算：

3mmPb） 
4.8 mmPb 2.0mmPb 符合 

防护门（2
扇） 内衬 3.0mm 厚铅板（3mmPb） 3.0mmPb 2.0mmPb 符合 

观察窗 3.0mm 铅当量 4.0mmPb 2.0mmPb 符合 
注：混凝土不低于 2.35g/cm3，8cm 等效 1mmPb，【数据来源见《放射防护实用手册》（赵兰

才张丹枫主编）】。 

表 10.1.3-2  本项目机房规格与标准对照表 

机房名称 机房尺寸 最小有效使用面

积/最小单边长 
标准要求 是否符合

要求 最小有效使用面积 最小单边长 

ERCP 装置

机房 

长 7.10m×

宽 4.91m×

高 4.20m 
34.86m2/4.91m 20m2 3.5m 符合 

通过表10.1.3-1、表10.1.3-2可知，本项目的ERCP装置机房面积、最小单边长度均

大于标准要求，其四面墙体、顶棚、防护门以及观察窗均采取了辐射屏蔽措施，充分

考虑了邻室（含楼上下）及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且屏蔽厚度均高于有用线束

和非有用线束铅当量防护厚度标准规定值。从X射线放射诊断场所的屏蔽方面考虑，本

评价项目各机房的防护设施满足《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中

的相关防护设施的技术要求。 

10.1.4设备固有安全性 

①采用栅控技术：在每次脉冲曝光间隔向旋转阳极加一负电压，抵消曝光脉冲的

启辉与余辉，起到消除软X射线、提高有用射线品质并减小脉冲宽度作用。 

②采用光谱过滤技术：在X射线管头或影像增强器的窗口处放置合适铝过滤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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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消除软X射线以及减少二次散射，优化有用X射线谱。设备应配套有适应ERCP装置

不同应用时所可以选用的各种形状与规格的准直器隔板和铝过滤板。影像增强器前面

可酌情配置各种规格的滤线栅，以减少散射影响。 

③采用脉冲透视技术：在透视图像数字化基础上实现脉冲透视（如每秒25帧、12.5

帧、6帧等可供选择），改善图像清晰度；并能明显地减少透视剂量。 

④采用图像冻结技术：每次透视的最后一帧图像被暂存并保留于监视器上显示，

即称之为图像冻结（last image hold，LIH）。充分利用此方法可以明显缩短总透视时间

，达到减少不必要的照射。 

⑤配备相应的表征剂量的指示装置：配备能在线监测表征输出剂量的指示装置，

例如剂量面积乘积（DAP）仪等。 

⑥配备辅助防护设施：本项目ERCP装置厂家拟配置床体旁的铅防护吊屏和床下铅

帘1套，具有0.5mm厚的铅当量，则在设备运行中可用于加强对有关人员采取辐射防护

与安全措施。 

⑦门灯联锁：ERCP装置机房防护门外顶部设置工作状态指示灯。防护灯为红色，

以警示人员注意安全；当防护门打开时，指示灯灭。 

⑧紧急止动装置：控制台上、介入手术床旁设置紧急止动按钮（各按钮分别与X

射线系统连接）。ERCP装置的X射线系统出束过程中，一旦出现异常，按动任一个紧

急止动按钮，均可停止X射线系统出束，并在紧急止动装置旁设置醒目的中文提示。 

⑨操作警示装置：ERCP装置的X射线系统出束时，控制台上的指示鸣器发出声音

。 

⑩对讲装置：在ERCP装置机房与操作室之间拟安装对讲装置，控制室的工作人员

通过对讲机与ERCP装置机房内的手术人员联系。 

10.1.5其他防护措施 

①机房控制室墙上拟张贴相应的岗位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②机房门外拟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警示语句；已设置有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

灯；机房门有闭门装置，工作状态指示灯与机房门联锁等安全设施。 

③本项目ERCP装置机房内拟配置0.5mm厚的铅当量的铅衣、铅围脖、铅眼镜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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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用品2套，0.5mmPb铅屏风1套，尽量减少或避免工作人员受到不必要的照射；另外

，在对病人病灶进行照射时，应将病人病灶以外的部位用铅橡胶布进行遮盖或穿着铅

服，以避免病人受到不必要的照射。 

④机房受检者出入口门外拟设置黄色警戒线，告诫无关人员请勿靠近。手术期间

，陪护人员禁止进入监督区域和控制区域。 

⑤辐射工作人员必须配备个人剂量计。 

10.1.6个人防护用品 

医院拟新购置一批个人防护用品，供ERCP装置工作人员、受检者、患者和陪检者

使用，具体个人防护用品如表10.1.6-1所示。 

表 10.1.6-1  本项目拟配备个人防护用品与标准对照表 

机房名称 人员

类型 

《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

要求》（GBZ130-2013）要求 本项目拟配置情况 
是否符

合要求 个人 
防护用品 

辅助 
防护设施 

个人 
防护用品 

辅助 
防护设施 

ERCP 装置

机房 

工作

人员 

铅橡胶围裙、

铅橡胶颈套、

铅橡胶帽子、

铅防护眼镜； 
选配：铅橡胶

手套。 

铅悬挂防护

屏、铅防护吊

帘、床侧防护

帘、床侧防护

屏； 
选配：移动铅

防护屏风。 

手术医生，每

人配备铅橡胶

围裙、铅橡胶

颈套、铅橡胶

帽子、铅防护

眼镜各 1 件。 

设备自带

0.5mmPb 床

体旁的铅防

护吊屏和床

下铅帘 1 套；

拟配置

0.5mmPb 移

动铅防护屏

风 1 套。 

符合 

患者

和受

检者 

铅橡胶性腺

防护围裙（方

形）或方巾、

铅橡胶颈套、

铅橡胶帽子、

阴影屏蔽器

具。 

—— 

铅橡胶性腺防

护围裙（方形）

或方巾、铅橡

胶颈套、铅橡

胶帽子、阴影

屏蔽器具各 2
件。 

—— 符合 

注：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均不低于 0.5mmPb。 

10.1.7介入治疗过程的防护要求 

介入手术需要工作人员近距离同室操作，其受照剂量大小与设备曝光时间、患者

病情状况等均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手术操作人员的工作习惯、技术水平有关。因此，

在DSA介入工作开展过程中医院还应严格落实以下要求： 

（1）手术医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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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高辐射防护和诊疗技术水平，全面掌握辐射防护法规与技术知识； 

②结合诊疗项目实际情况，治疗前应制定和优化治疗方案，综合运用时间、距离

与屏蔽防护措施，以减少受照剂量； 

③必须佩带2枚个人剂量计，1枚佩戴于防护用品内，1枚佩带于防护用品外，并且

将内、外剂量计做明显标记（如以对比鲜明的颜色进行区分等），防止内、外剂量计反

戴的情况发生；个人剂量计的佩戴要求参照《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128-2019），具体要求如下：对于比较均匀的辐射场，当辐射主要来自前方时，剂

量计应佩戴在人体躯干前方中部位置，一般在左胸前或锁骨对应的领口位置；当辐射

主要来自人体背面时，剂量计应佩戴在背部中间；对于如介入放射学等全身受照不均

匀的工作情况，应在铅围裙外锁骨对应的领口位置佩戴剂量计，建议采用双剂量计监

测方法（在铅围裙内躯干上再佩戴另一个剂量计），且宜在身体可能受到较大照射的部

位佩戴局部剂量计(如头箍剂量计、腕部剂量计、指环剂量计等）。 

④严格开展介入手术医生的个人剂量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调查、整改。 

（2）介入治疗时的防护要求 

①时间防护：熟悉机器性能和介入操作技术，尽量减少照射和采集时间。特别避

免未操作时仍踩脚闸； 

②缩小照射野：在满足影像采集质量和诊疗需要的前提下，尽量缩小照射野、调

节透视脉冲频率至最低状态； 

③缩短物片距：尽量让影像增强器或平板靠近患者，减少散射线； 

④充分利用各种防护器材：操作者穿戴铅衣、铅围脖、铅帽、铅眼镜或铅面罩；

处于生育年龄者还可加穿铅三角裤；使用床下铅帘及悬吊铅帘；重大手术需要技师、

护师或其他人员在机房内时，除佩戴上述物品，最好配有铅屏风，让上述人员在屏风

后待命，并做好其他个人防护。 

10.1.8环评要求 

医院应严格按照《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的防护要求做

好辐射防护措施，定期检查射线装置的屏蔽性能，保证辐射安全防护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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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项目通过工作场所布局、分区；设备自身的辐射防护屏蔽设计；设备固

有安全性、安全联锁装置、紧急止动开关、安全警示标志、警示系统等辐射防护措施

进行辐射安全防护，能够满足辐射防护需求。 

10.2 三废的治理 

10.2.1 施工期三废的治理 

本项目为射线装置应用，设备机房利用已建成房间改造、拆除和新建墙体并进行

屏蔽防护设施的施工，施工量较小，且均在室内进行，对外环境影响很小，随着工程

的结束影响也随之消失，无环境遗留问题。 

10.2.2 运营期三废的治理 

（1）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射线装置采用计算机图像存储管理系统，电脑成像，激光打印，无洗片过

程，打印出来的胶片由病人带走。本项目不涉及洗片，不会产生废弃 X 光片，设备维

修更换的废旧 X 射线管，由设备厂家回收处置。 

本项目一台介入手术约产生医疗废物药棉 0.1kg，纱布 0.1 kg，手套 0.2 kg，一年

最多 90 台手术，则一年约产生医疗废物药棉 9kg，纱布 9kg，手套 18kg，总共每年约

产生医疗废物 36kg，采用专门的收集容积集中回收后，转移至医疗废物暂存库，按照

医疗废物执行转移联单制度，由当地医疗废物处理机构定期统一回收处理。 

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办公垃圾医院进行统一集中回收并交由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 

（2）废水 

本项目不使用废显影液和定影液，因此本项目无洗片废水、废定（显）影液产生。

本项目工作人员为内部调剂，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处理设施。 

（3）废气 

ERCP 装置机房内会产生少量的臭氧和氮氧化物，根据文献《X 射线工作场所臭氧

氮氧化物浓度监测》（郝海鹰、刘容、王玉海编著）及《X 射线工作场所空气中臭氧氮

氧化物浓度调查》（张大薇编著）可知，医院 X 射线工作场所臭氧浓度范围为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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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7mg/m3，氮氧化物浓度范围为 0.010～0.103mg/m3，能满足臭氧室内浓度限值《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控制 MAC（最高容许浓

度）为 0.30mg/m3 的要求，也能满足臭氧室内浓度限值《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8883-2002）中臭氧 1 小时均值≤0.16mg/m3 的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在 ERCP 装置机房内设置有机械通排风系统，换气频率不小于 4次/h，可

保证机房内良好的通风效果，满足《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关于通风的要求，产生的 O3 通过机械通风系统在楼顶排放，对机房周围的环境影响远

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中 1 小时均值≤0.2 mg/m3 的标

准限值，对机房周围的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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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环境影响分析 

11.1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为射线装置应用，设备机房利用已建成房间改造、拆除和新建墙体并进行

屏蔽防护设施的施工，施工量较小，且均在室内进行，对外环境影响很小，随着工程

的结束影响也随之消失。 

射线装置只有在项目建成、开机使用过程才会产生射线，建设阶段不会对周围环

境产生电离辐射影响。设备的安装、调试由设备厂家专业人员进行，医院方不得自行

安装及调试；由于设备在安装和调试时，机房各屏蔽防护措施已建设完成，经过墙体

屏蔽和距离衰减后对环境的辐射影响能够达标。设备安装完成后，医院方需及时回收

包装材料及其它固体废物，并作为一般固体废物进行处置，不得随意丢弃。 

 

11.2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11.2.1机房屏蔽防护合理性分析 

根据表10.1.3-1、表10.1.3-2对该项目ERCP装置机房的实际建设屏蔽方案的说明，

该项目ERCP装置机房的建设方案、防护措施等均满足《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13）的要求，机房屏蔽设计合理。 

11.2.2机房内外辐射屏蔽估算 

根据医院提供的资料，本项目ERCP装置主要用于医疗诊断及介入治疗，医院预

计每年ERCP手术最多90台，单台手术摄影最大出束时间约为2min，年出束时间约3h

，脉冲透视最大出束时间约为8min，年出束时间约12h。 

本项目ERCP装置专用X线数字成像系统位于医院住院部1号楼层的ERCP装置手

术室，设备尚未投入使用，为了进一步评价屏蔽辐射防护效果以及该项目投入使用后

对手术室内医务人员及公众的辐射影响，本报告采用类比的方法对工作人员及公众的

受照剂量进行分析评价。本次评价选取目前已投入运行的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

人民医院院本部医技大楼7层ERCP装置（机房）运行参数进行类比分析，类比对象监

测时间为2020年4月21日，检测报告编号：GABG-XF19220007，检测单位为浙江建安

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报告详见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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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可行性分析详见表11.2.2-1。 

表11.2.2-1  类比可行性分析一览表 

内容 

类比对象（四川省医学科

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院

本部医技大楼7层ERCP
装置机房） 

本项目 对比情况 

机房名称 ERCP 装置机房 ERCP 装置机房 相同 
技术参数（最大

管电压和管电

流） 
150kV，900mA 125kV，250mA 设备参数大于

本项目 

机房面积 30.78m2 34.86m2 机房面积大于

类比机房 

最小单边长 4.41m 4.91m 最小单边长大

于类比机房 

防护

屏蔽

设施 

防护门 3.0mm 铅当量 内衬 3.0mmPb 铅板（折

算值：3.0mm 铅当量） 

屏蔽效果优于

类比项目 

观察窗 3.6mm 铅当量 3.0mm 铅当量 

墙体 

东、南墙: 3.0mm 铅当量 

24cm 加气块隔墙+4cm
防护涂料（厂家折算：

3mmPb），折算总铅当

量 3.0mm 

西墙:2.0mm 铅当量 

24cm 加气块隔墙+3.5cm
防护涂料（厂家折算：

2.5mmPb）+1.5mm 铅板，

折算总铅当量 4.0mm 

北墙: 2.0mm 铅当量 

24cm 加气块隔墙+4cm
防护涂料（厂家折算：

3mmPb），折算总铅当

量 3.0mm 

顶棚 3.5mm 铅当量 

15cm厚混凝土（

1.8mmPb）+4cm防护涂

料（厂家折算：3mmPb
），折算总铅当量4.8mm 

地坪 3.5mm 铅当量 

15cm 厚 混 凝 土

（1.8mmPb）+4cm 防护

涂 料 （ 厂 家 折 算 ：

3mmPb），折算总铅当

量 4.8mm 
 

由表11.2.2-1可知，本项目ERCP装置机房的工况运行技术参数低于类比对象，机

房面积和尺寸大于类比对象，防护水平和类比对象相当，因此具有较好可比性，通过

对类比机房的监测，可以预测本项目ERCP装置运行后的辐射环境影响。 

类比监测点位图见图11.2.2-1，类比监测结果见表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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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2-1  类比项目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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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2-2  类比对象（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院本部医技大楼 7层 ERCP 装置机房） 
工作场所验收检测结果 

设备与 
检测条件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检测条件 
（摄影模式）： 
82kV、1.3mA 

 
 
 

1 工作人员操作位 0.18 
2 铅玻璃观察窗外表面 30cm（中部） 0.18 
3 铅玻璃观察窗外表面 30cm（上端） 0.20 
4 铅玻璃观察窗外表面 30cm（下端） 0.18 
5 铅玻璃观察窗外表面 30cm（左侧） 0.20 
6 铅玻璃观察窗外表面 30cm（右侧） 0.20 
7 防护门 M1 外表面 30cm（中部） 0.18 
8 防护门 M1 外表面 30cm（上端） 0.20 
9 防护门 M1 外表面 30cm（下端） 0.18 
10 防护门 M1 外表面 30cm（左侧） 0.20 
11 防护门 M1 外表面 30cm（右侧） 0.18 

12 
防护门 M1 外表面 30cm（双扇门中

缝） 
0.20 

13 防护门 M2 外表面 30cm（中部） 0.21 
14 防护门 M2 外表面 30cm（上端） 0.18 
15 防护门 M2 外表面 30cm（下端） 0.20 
16 防护门 M2 外表面 30cm（左侧） 0.18 
17 防护门 M2 外表面 30cm（右侧） 0.20 
18 东墙外表面 30cm 0.20 
19 南墙外表面 30cm（复苏中心） 0.20 
20 南墙外表面 30cm（患者等候区） 0.20 
21 西墙外表面 30cm（北侧过道） 0.20 
22 西墙外表面 30cm（控制室） 0.18 
23 西墙外表面 30cm（南侧过道） 0.21 
24 地面下方距地面 170cm 0.20 
25 内嵌柜 B1 外表面 30cm 0.18 

检测条件 
（透视模式）： 
82kV、1.3mA 

 

第一

术者

位 

头 距地面 155 cm 100 
胸 距地面 125 cm 136 
腹 距地面 105 cm 128 
下肢 距地面 80 cm 108 
足 距地面 20 cm 98 

本底值 （＜0.18）~0.25 
注：1、上表中所列检测值均未扣除本底值，检测时间＞5s大于仪器的响应时间，无需对检测

值进行时间响应修正；2、机房每侧墙体检测点不少于3个，检测结果取最大值；3、标准限值：机

房外X射线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2.5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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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类比项目监测结果可知，类比ERCP装置运行时机房外辐射剂量率（

0.18~0.22μSv/h）与本底值（＜0.18μSv/h）相比未显著提高，满足《医用X射线诊断放

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中要求的距机房屏蔽体外表面0.3m处辐射剂量率应不

大于2.5μSv/h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ERCP装置机房面积和最小单边长均大于类比设备，由于辐射

剂量率与距离成反比，因此，由类比项目能够满足《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13）标准要求的结论可以得出本项目在正常运行时也能满足《医用X射

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要求的X射线设备机房屏蔽体外表面30cm处

的辐射剂量率不大于2.5μSv/h的要求，即本项目对周围辐射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的范

围内。 

11.2.3 保护目标所受剂量评价 

根据表11.2.2-2类比监测结果，以及医院提供的资料，在严格按照设计提供的屏

蔽防护方案建设后，辐射工作人员和周边公众年有效剂量计算结果如下： 

（1）计算公式 

按照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2000年报告附录A，X-γ

射线产生的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H= Dr×T×t        (式11-1) 

式中： 

H：年有效剂量当量，Sv/a； 

Dr：空气吸收剂量率，Sv /h； 

t： 年受照时间，h/a； 

T ：居留因子。 

（2）居留因子 

本项目的居留因子参照《放射治疗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第1部分：一般原则》（

GBZ/T201.1-2007）选取，具体数值见表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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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3-1  居留因子的选取 

场所 
居留因子（T） 

停留位置 
典型值 范围 

全停留 1 1 
管理人员或职员办公室、治疗计划区、治疗控制室、

护士站、咨询台、有人护理的候诊室及周边建筑物

中的驻留区 
部分停

留 
1/4 1/2-1/5 1/2：相邻的治疗室、与屏蔽室相邻的病人检查室 

1/5：走廊、雇员休息室、职员休息室 

偶然停

留 
1/16 1/8-1/40 

1/8：各治疗室房门 
1/20：公厕、自动售货区、储藏室、设有座椅的户外

区域、无人护理的候诊室、病人滞留区域、屋顶、

门岗室 
1/40：仅有来往行人车辆的户外区域、无人看管的停

车场，车辆自动卸货/卸客区域、楼梯、无人看管的

电梯 

（3）保护目标所受剂量评价 

ERCP装置在进行曝光时分为两种情况即摄影过程与透视过程，下面就两种情况

分别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医院提供的资料，本项目ERCP装置年手术台数最大为90台，按1台手术摄影

曝光时间取2分钟，透视时间取8分钟，则摄影过程年总曝光时间为3h，透视过程年总

曝光时间为12h。 

本项目单组手术拟配备2名介入医生与1名护士。保守取值，介入医生和护士介入

手术过程受照时间最大为12h/a；控制室拍片技师按全照射，摄影过程年受照时间为

3h/a，透视过程年受照时间为12h/a。 

①摄影过程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由上表11.2.2-2可知，控制室内最大辐射剂量率为0.20μSv/h。控制室内医生身体

年受照的总时间为3h，居留因子T取1，扣除本底数据后，根据式11-1计算得：控制室

医生身体受照的年附加有效剂量最大为（0.20μSv/h-0.18μSv/h）×3h=0.6×10-4mSv/a

。 

对机房外公众影响的最大辐射剂量率为0.21μSv/h，居留因子T保守取1，则公众身

体年受照的总时间为3h，扣除本底数据后，根据式11-1计算得：公众身体受照的年附

加有效剂量最大为（0.21μSv/h-0.18μSv/h）×3h=0.9×10-4mSv/a。 

综上所述，经机房各屏蔽体屏蔽后，摄影过程中控制室医生身体受照的年附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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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剂量为0.6×10-4mSv/a，公众身体受照的年附加有效剂量最大为0.9×10-4mSv/a。 

②透视过程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介入手术过程中会有连续的曝光，并采用连续脉冲透视，透视过程年总曝光时间

为12h，介入医生和护士受照最大时间为12h。 

由上表11.2.2-2可知，控制室内最大辐射剂量率为0.20μSv/h。控制室内医生身体

年受照的总时间为12h，居留因子T取1，扣除本底数据后，根据式11-1计算得：控制

室医生身体受照的年附加有效剂量最大为（0.20μSv/h-0.18μSv/h）×12h=0.24×

10-3mSv/a。 

对机房外公众影响的最大辐射剂量率为0.21μSv/h。居留因子T取1，公众身体年受

照的总时间为12h，扣除本底数据后，根据式11-1计算得：公众身体受照的年附加有

效剂量最大为（0.21μSv/h-0.18μSv/h）×12h=0.36×10-3mSv/a。 

手术医生位于铅屏风后身着铅服、戴铅眼镜等在机房内直接对病人进行手术操作

，在近距离操作，因此X-γ辐射剂量率较高，身体所受最大辐射剂量率出现在手术者

位距地面高度125cm（胸部），其辐射剂量率为136μSv/h。 

考虑穿戴防护用品，铅衣、铅眼镜以及铅帽的情况下，有效铅当量均为0.5mm，

透视模式下80kV铅对X射线的半值层为0.17mm，则介入手术医生和护士所受的辐射剂

量率可按公式（11-2）计算。 

D=D0×2（-Xe/HVL）                           （11-2） 

式中：D0——被屏蔽之前的辐射剂量率，单位μSv/h； 

Xe——屏蔽体的有效屏蔽厚度，单位mm； 

HVL——屏蔽材料的半值层，单位mm。 

根据公式11-2计算可知，介入手术医生和护士所受的辐射剂量率为D=136μSv/h×

（2-0.5/0.17）=17.71μSv/h，扣除本底数据后为17.71-0.18=17.53（μSv/h），居留因子T取1

，介入医生和护士年最大受照时间为12h。根据式11-1计算得每组医生与护士身体受

照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0.21mSv/a。 

叠加摄影与透视过程所受到的辐射影响，控制室辐射工作人员受照的最大年附加

有效剂量最大为0.6×10-4mSv/a+0.24×10-3mSv/a=0.3×10-3mSv/a；公众身体受照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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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附加有效剂量为0.9×10-4 mSv/a +0.36×10-3mSv/a =0.45×10-3mSv/a。介入手术医

生身体受照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0.21mSv/a。医生与公众所受的年附加有效剂量均低

于本次环评提出年有效剂量管理约束值，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关于“剂量限值”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正常运行时，辐射工作人员身体受照年有效剂量和公众身体受

照年有效剂量均满足本环评提出的辐射工作人员年剂量不高于5mSv的管理约束值、

公众年剂量不高于0.25mSv的管理约束值要求，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于“剂量限值”的要求。 

11.2.4其它影响因素 

本项目运行时，ERCP装置机房内会产生少量的臭氧和氮氧化物，根据文献《X

射线工作场所臭氧氮氧化物浓度监测》（郝海鹰、刘容、王玉海编著）及《X射线工作

场所空气中臭氧氮氧化物浓度调查》（张大薇编著）可知，医院X射线工作场所臭氧浓

度范围为0.010～0.137mg/m3，氮氧化物浓度范围为0.010～0.103mg/m3，能满足臭氧

室内浓度限值《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控制

MAC（最高容许浓度）为0.30mg/m3的要求，也能满足臭氧室内浓度限值《室内空气

质量标准》（GB/T18883-2002）中臭氧1小时均值≤0.16mg/m3的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在ERCP装置机房内设置有机械通排风系统，换气频率不小于4次/h，可保

证机房内良好的通风效果，满足《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关

于通风的要求，产生的O3通过通风系统在所在楼层的屋脊上排放，对机房周围的环境

影响远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中1小时均值≤0.2 mg/m3

的标准限值，对机房周围的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11.3辐射事故分析 

11.3.1风险识别 

本项目为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使用的是II类医用射线装置，X射线能量较低，

曝光时间比较短，为一般辐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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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事故工况下辐射影响分析 

ERCP装置用X光机关机时不会产生X射线，不存在影响辐射环境质量的事故，只

有当设备开机时才会产生X 射线等危害因素。ERCP装置用X光机X射线能量不大，曝

光时间都比较短，事故情况下，医生未着防护服以及无关人员误入后，在职业人员和

公众受照射时间足够长的情况下可能会构成一般辐射事故。 

11.3.3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预防措施主要包括辐射安全管理和设备固有安全设施两方面。 

（1）加强辐射安全管理 

医院成立了“核与辐射安全防护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医院内的辐射安全防护工

作，负责有关正常工作条件的保障及解决放射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防护问题。 

（2）制定了各辐射工作场所严格的工作制度 

医院制定了各科室的工作制度，包括安全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和放射防

护等规章制度。各辐射工作场所日常工作中应严格按照工作制度执行，防止辐射事故

的发生。 

（3）制定了辐射工作场所安全操作规程 

本项目射线装置工作场所制定了详细的安全操作规程，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严

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避免因误操作发生的辐射事故。 

（4）加强人员的培训，考试（核）合格、持证上岗。 

以上各种事故的防范与对策措施，可减少或避免辐射事故的发生率，从而保证项

目的正常运营，也保障了工作人员、公众的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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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辐射安全管理 

12.1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19年修正版）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的单位应设有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或者至少有1名具有本科

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辐射工作人员必须通过

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核。 

建设单位已成立了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核与辐射安全防护工作领导小组。 

核与辐射安全防护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 

组  长：何蕊芳 

副组长：刘文斌 

成  员：孙国成  余新林  李鹏  马娜  丁向萍       

秘  书：王海默                       

医院目前配置的领导小组人员学历大部分为本科学历，都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本项目开展后，辐射管理成员为同一套班子成员，目前医院的管理人员也能满足配置

要求。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明确了相关职责，故项目单位辐射安全与环境保

护管理机构的配备能够满足环保管理工作的要求。 

 

12.2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19年修正版）和《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第18号令）的相关管理要求，使

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具备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

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等。 

本项目为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建设单位在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运行中已制定了

放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放射诊疗许可证管理制度、放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个人剂

量监测管理制度、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制度、放射科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制度、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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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档案管理制度、放射防护检测与评价制度、受检者放射危害告知和防护制度、放

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医疗照射治疗保证方案、射线装置保养维护制度等内容，针对

本次拟开展的核技术利用项目，医院已制定了设备操作规程。医院在核技术利用项目

运行过程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例》等相关辐射防护法律、法规，配合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监督和指导，

辐射防护设施运行、维护、检测工作良好。 

医院现有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适用于医院对维持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的日

常运行，本环评建议医院修订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将卫生和环保制度分别列为

两项制度，并增加辐射工作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辐射工作场所监测制

度等内容。 

 

12.3辐射工作人员的培训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18号令）

第三章——人员安全和防护，使用Ⅱ、Ⅲ类射线装置的单位，其辐射工作人员必须通

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 

该医院目前辐射工作人员共 69 名，均已参加了由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组织

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班，并取得合格证明。本次 ERCP 装置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在已

取得合格证明的人员中调配。 

12.4年度评估情况 

本次评价的核技术利用项目正式开展后，建设单位将对本项目的射线装置安全和

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纳入原有年度评估系统中，并于每年1月31日前向发证机关

提交上一年度的评估报告。 

12.5 辐射监测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19年修正，2019年8月22

日起施行）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第18号令）

及相关管理要求，医院应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和个人剂量监测仪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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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配备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包括个人剂量报警仪、

X-γ辐射监测仪等。 

个人剂量报警仪应有足够的可靠性、灵敏度和准确度，在辐射水平较高或者可能

突然升高的地方工作时，工作人员应使用个人剂量报警仪。医院应建立放射性诊疗项

目的日常辐射监测方案，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中涉及的设备四周屏蔽措施进行检查；

同时接受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开展的辐射环境监督（监测）检查。项目运行过程中，每

年应请具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对工作场所辐射情况进行监测，判断辐射影响是否处于有

效屏蔽状态，防止意外发生。监测数据编入《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

况年度评估报告》，上报发证机关。 

12.5.1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建设单位已开展辐射工作的辐射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计上岗，并定期送有相

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 

医院将为本项目的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为参与介入治疗的医生配备双

剂量计，并严格规定其必须佩带个人剂量计上岗，同时医院将在院内组织所有辐射工

作人员加强相关辐射安全与防护方面的学习，加强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保证所

有辐射工作人员均能够严格执行个人剂量监测的相关规定和方法，正确使用个人剂量

计。定期（最长不得超过 3 个月）送检，建立个人剂量档案。个人剂量档案应当包括

个人基本信息、工作岗位、剂量监测结果等材料。个人剂量档案应终身保存。建设单

位已按照相关要求，对本单位内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保存，辐射工作人员可查

看本人个人剂量档案。 

环评要求：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应正确佩戴个人剂量计，建设单位应定期送检，所

有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佩戴及送检时间不得超过90天。个人剂量计的佩戴要求参

照《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具体要求如下：对于比较均匀的

辐射场，当辐射主要来自前方时，剂量计应佩戴在人体躯干前方中部位置，一般在左

胸前或锁骨对应的领口位置；当辐射主要来自人体背面时，剂量计应佩戴在背部中间

；对于如介入放射学等全身受照不均匀的工作情况，应在铅围裙外锁骨对应的领口位

置佩戴剂量计，建议采用双剂量计监测方法（在铅围裙内躯干上再佩戴另一个剂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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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宜在身体可能受到较大照射的部位佩戴局部剂量计(如头箍剂量计、腕部剂量计

、指环剂量计等）。 

12.5.2 日常监测 

建设单位拟配备 1 台 γ辐射剂量率巡检仪，用于辐射工作场所的常规辐射水平自

行检测。当测量值高于参考控制水平时，建设单位将立即终止相关辐射工作并向辐射

防护负责人报告，及时查找原因、整改到位后方可运行。 

12.5.3 年度常规监测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18 号令）

的相关规定，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环境监测规范，对相

关场所进行辐射监测，并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

可以委托经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的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建设单位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均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每年进行一次辐射防护

性能监测，并记录存档。 

本项目运行后，建设单位将及时将 ERCP 装置机房纳入监测范围内，严格执行年

度监测计划。年度监测数据将作为本单位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的一部

分，定期上报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12.5.4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医院应根据核技术利用项目的开展情况，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

类》（生态环保部公告2018年第9号）的相关要求，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

自主验收，自行或委托有能力的技术机构开展竣工验收监测，编制验收报告，并组织

专家采取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等方式开展验收工作，建设项目配套建

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其主体工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本次评价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规定，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 

本项目竣工验收监测监测对象为ERCP装置，监测因子为X-γ空气吸收剂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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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内容见表12.5.4-1。 

表 12.5.4-1  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一览表 
项目 设施（措施） 

ERCP 装置

机房 

环保手续完善 环评手续齐备，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项目建设情况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与环评一致。 

剂量限值达标 
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中“剂量限值”要求，亦满足职业人员5mSv/a
、公众人员0.25mSv/a的年剂量管理限值。 

辐射屏蔽措施 

ERCP装置机房墙体厚度核实。 

铅防护门铅当量核实。 

铅玻璃观察窗铅当量核实。 

屏蔽墙和防护门、观察窗外30cm处的辐射剂量率满足《医用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13）中规定的屏蔽体

外表面30cm处剂量率不大于2.5μSv/h的标准限值。 
通排风系统 能够保持良好的通风，通排风系统各1 套。 

辐射安全防护装

置 

操作台和床体上“紧急止动”装置各 1 套； 
对讲装置 1 套； 
门灯联锁装置。 

设置警示标识 防护门外醒目位置张贴电离辐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监测仪器及警示

装置 

个人剂量报警仪 2 台； 
个人剂量计配备：控制室内操作人员每人 1 个，机房内操作

人员每人 2 个； 
警示标牌 2 个，工作指示灯 1 套； 

个人防护用品 

铅防护服、铅背心、铅眼镜等个人防护用品 5 套（根据实际

手术医生数量调整）；铅橡胶围裙、铅橡胶颈套、铅橡胶帽

子各 2 件，铅防护眼镜 2 件（根据实际需要数量调整）。 
铅屏风 1 套。 

辐射安全管理机

构 

设有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或者至少有1名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

护管理工作。 

管理规章制度 

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

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使用登记、台帐

管理制度、人员培训计划、 监测方案、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等，并张贴于控制室内墙上。 
事故应急预案 制定详细完整、合理可行的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落实监测计划 
建立职业健康检查和个人剂量检测档案，落实日常环境监测

，并有详细记录。 

人员持证情况 
职业人员均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或合

格证明。 
监测 X-γ辐射剂量率巡检仪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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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 本项目监测计划 

针对本项目，医院制定了如下辐射监测计划（表12.5.5-1），并计划将每次监测

结果记录存档备查。 

表12.5.5-1  工作场所监测计划一览表 
监测

类别 工作场所 监测因子 监测频度 监测设备 监测范围 监测类型 

年度

监测 
ERCP装置

机房 

X-γ射线

空气吸收

剂量率 
1次/年 按照国家

规定进行 

防护门外、门缝、操作

间、各侧屏蔽墙外

30cm处及周围需要关

注的监督区 

委托有资

质单位监

测 

日常

监测 
ERCP装置

机房 

X-γ射线

空气吸收

剂量率 
1次/季度 按照国家

规定进行 

防护门外、门缝、操作

间、各侧屏蔽墙外

30cm处及周围需要关

注的监督区 

自行监测 

验收

监测 
ERCP装置

机房 

X-γ射线

空气吸收

剂量率 
/ 按照国家

规定进行 

防护门外、门缝、操作

间、各侧屏蔽墙外

30cm处及周围需要关

注的监督区 

委托有资

质单位监

测 

环评要求：委托有资质监测单位进行监测时，其仪器必须在检定有效期内，监测

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对监测中出现辐射超标问题，应及时向院方提出，并提出整

改意见，在院方整改完成后，进行复测，直至符合要求，提供满足要求的监测报告。

医院自主监测时，所用仪器须按国家规定进行剂量检定，检测时须按《辐射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HJ/T61-2001）和《环境地表 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

制定检测方案及实施细则执行。 

12.6 辐射事故应急 

根据国务院第 449 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四十一条

对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内容的要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应急机构和职责分工； 

（2）应急人员的组织、培训以及应急和救助的装备、资金、物资准备； 

（3）辐射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措施； 

（4）辐射事故的调查、报告和处理程序。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可知，建设单位已经制定了《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医院从开展核技术利用项目以来未发生过辐射事故，原有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未曾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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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现有预案中没有“应急人员的培训以及应急和救助的装备、资金、物资准备”，

因此建设单位应对现有应急预案进行完善。 

 

12.7 从事辐射活动能力评价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文件，严格落实各项辐

射安全管理、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其从事辐射活动的技术能力符合相应法律法规的要

求，具备从事辐射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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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结论与建议 

13.1结论 

13.1.1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结论 

（1）选址、布局合理性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拟新增 1 台 ERCP 装置，属 II 类射线装置，拟安装于住院部

1 号楼二层的 ERCP 装置机房。该设备主要用于医疗诊断及介入治疗。项目位于医院

内部，不新增土地，项目用地属于医疗卫生用地，辐射机房具体拟建于住院部 1 号楼

二层，如图 1.4.1-2。项目 50m 评价范围内无环境敏感因素，机房平面布局和建设时

充分考虑了对周围环境和人员的安全防护，采取的屏蔽措施和安全防护措施满足《医

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要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

本项目的选址和布局合理。 

（2）辐射安全措施 

辐射防护设计：ERCP装置机房东、南、北墙体采用加气块隔墙+防护涂料，西侧

墙体（至控制室的隔墙）采用加气块隔墙+防护涂料+铅板，地坪及顶棚采用混凝土+

防护涂料，门采用符合屏蔽要求厚度的铅防护门，观察窗采用符合屏蔽要求厚度的铅

玻璃。 

辐射防护设施：机房防护门上方设置有工作状态指示灯，且门灯联锁；拟设置电

离辐射警告标识和文字说明。控制室设对讲系统、紧急停机按钮等一系列安全联锁装

置。配备相应的铅衣、铅围脖等个人防护用品并拟配置铅屏风，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

了个人剂量计等；定期对辐射工作人员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和职业健康检查监护。 

在严格落实以上辐射安全措施，并在实际工作中规范操作后，本项目的辐射安全

措施能够满足辐射安全防护的要求。 

（3）辐射安全管理 

管理机构：医院已成立了辐射安全与放射防护小组、明确了相关职责，并将加强

监督管理。 

医院已制定了包括《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在内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并适时进

行修订、完善。医院应根据本单位核技术利用项目开展的情况，不断对各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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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严格落实执行；医院按要求安排辐射

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并且按时安排人员参加复

训。 

13.1.2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为电离辐射的环境影响，项目建设均已采取了针对电离辐射有

效的防护措施。经预测，设备正常运行所致控制室辐射工作人员最大有效剂量值为0.3

×10-3mSv/a，介入手术医生身体受照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0.21mSv/a，均能满足工作

人员剂量约束值不大于5mSv/a的要求；公众人员受到的附加年有效剂量最大为0.45×

10-3mSv/a，满足本环评要求的管理剂量约束值0.25mSv/a的要求。 

机房内设置机械通排风系统，换气频率不小于4次/h，可保证机房内良好的通风

效果，产生的O3通过机械通风系统在楼顶排放，不会改变当地空气环境质量等级，对

环境影响较小。 

13.1.3可行性分析结论 

（1）医疗照射实践正当性 

本项目新增1台ERCP装置，目的在于开展放射诊疗工作、治病救人，实践过程中

采取了可能的辐射防护措施，在患者得到诊疗预期效果的同时，对周围环境、公众的

辐射影响满足国家辐射防护安全标准的要求，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GB18871-2002）中关于辐射防护“医疗照射实践正当性”的要求。 

（2）产业政策符合性 

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令第29号修改，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一、鼓励类十三、医药5、新型医

用诊断设备和试剂、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高端放射治疗设

备，电子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外科设备，新型支架、假体等高端植入介入设备

与材料及增材制造技术开发与应用，危重病用生命支持设备，移动与远程诊疗设备，

新型基因、蛋白和细胞诊断设备”之规定，本项目属于“介入设备的应用”类项目，

属于鼓励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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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可行性 

综上所述，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新增ERCP装置应用项目在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

项污染防治、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和辐射环境管理制度后，运营期对周围环境产生的辐

射影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对辐射工作人员及周围公众造成的影响满足国家辐射防

护标准的要求。因此，从辐射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13.2 建议 

（1）辐射监测仪器、报警仪器和其他辐射防护设备要落实专人负责定期检查、

维护，确保其状况良好，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为单位辐射防护提供可靠依据； 

（2）医院内部定期组织培训，认真学习贯彻国家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进行

核与辐射安全知识宣传，不断提高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和安全文化素养，切实做好各项

环保工作。 

（3）修订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增加辐射工作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

保卫制度、射线装置设备检修维护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辐射工作场所监测

制度等内容，将卫生和环保制度分别列为两项制度，即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制度和生

态环境行政部门要求的制度分开保存相应制度文档。 

（4）加强环保手续的管理，妥善保存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环保竣工验收

报告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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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审批 
下一级环保部门预审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月日 

审批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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